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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 *

———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

张翠娥,万江红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通过解读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

体的演变。研究指出,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逐渐成长为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
自治性不断增强,形式日益多元,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也是

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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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组织体系在调整中转型、在
重构中发展,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组织体系,“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

理新格局初现雏形。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

善”是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从

管理的主体来看,由于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元

核心地位比较突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完善的过程

本质上也是社会主体不断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管理

主体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之一,其

发展状况直接反映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社会化程

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之一,也是近年来农村重点培育的社会组织类型,其
发展历程在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是透视农村社

会管理主体发展演变的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未形成定论,我

们采用一种能够囊括建国以来的多种组织形式,并
且体现农民主体性的界定,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

农民基于自愿、平等、民主、互利、互助价值,建立的

经济领域内的合作组织连续统,包括准组织、草根组

织和正式组织等各种形式。其中,准组织指农民的

一种互助联合行动,草根组织指民间的经济互助团

体,正式组织主要指政府推动成立的或得到政府承

认的合作经济组织。就具体形式而言,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主要涵盖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联
合社、生产合作社、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互助组、信用

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等。本研究将建国以来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到

新农村建设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3个阶段,通过对

不同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分析来探讨农村

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形成过程。

  一、改革开放以前:依附性组织与单
一化主体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

以政府行政计划为主导资源的配置。此阶段的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以政府推动建立的组织即互助组、农
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为主。

互助组是在政府的组织和推动下,农民为协调

劳动以解决生产困境的互助团体,是农民互助习惯

制度化的一种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临时季节性互助

组和常年固定性互助组。在政府的农业集体化和社

会主义化的导向下,互助组发展极其迅速。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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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合作决议

(草案)》(1951年9月)记载,1950年全国互助组数

有272.4万,参加农户1131.4万户,占总农户的

10.7%;而到1954年,互助组就增加到993.1万个,
参加农户6847.8万户,占总农户的58.4%。

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是农民在私有财

产基础上,基于自愿互利原则,实行土地入股、统一

经营、集体劳动的农业生产组织,它比互助组具有更

多的社会主义色彩。在195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重心由互助组转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全国范围而

言,从1950年春至1956年春,农民入社的比例达到

了58.7%。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初级

社开始转向高级社。高级社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

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组织集体劳动,各尽其

能、按劳取酬,同工同酬。高级社内部实行民主管

理,同时须向国家交纳公粮和交售农产品。到1957
年底,高 级 社 增 加 到75.3万 个,参 与 农 户 达 到

11945.0万户,占总农户的95.6%,实现了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化,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相比于生产领域的合作社,流通领域的供销合

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发展更快。供销合作社1957年

基层社已发展到19402个,参加农户达15745万

人,股金规模增至33152万元,设立机构数达29.1
万个,从业人员有168万人。信用合作社1956年机

构数为10300个,入社农户达10000万户,年末存

款余额10.08亿元,年末贷款余额10亿元[2]。
改革开放前,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上都

是在国家制度化的倡导下予以推行,名义上以自愿

为基础,实质上是强制性推进,组织高度依附于国

家。因此,与政府组织一样,这一时期的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具有较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严格的上下层级关

系。与其说它是一种社会组织,不如说它是政府行

政管理的附属物。这也反映了新中国刚成立时特殊

的社会管理理念,即以强制性的措施巩固新政权,改
变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通过强制性的集体化改造

实现社会重塑。这一时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
国家战略中扮演着改造农业、消除经济部门间矛盾

的重要角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成为集体主义的代

名词;在农民的视野里实际是摆脱贫困谋求生存的

生产方式和庇护伞。但是,此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并未完全实现坚持多重身份角色逻辑而又保持合

作原则的独特性,并不是成功的“多元一体”的整体

成果,而往往是合作原则被碎化于国家意志、意识形

态和农民的生存理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几乎不具

有合作组织性质。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就好比一个合作的“瓶子”,里面装满了由

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和农民生存理性混合的鸡尾酒。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名义上有各种

农民合作组织的存在,但此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高度依附于国家,并不是一个具有民间性的社会管

理主体。这一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实质上是一个

完全单一的政府主体。

  二、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前:自治
性组织与多元化主体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社体制全面废

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与政社分离开启了中

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了由生产合作社、供销

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构成的正式组织一

枝独秀的局面,形式日趋多元化,民间性逐渐增强。
正式组织方面,此阶段最大的变革是公社解体。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各地分期分批进行

政社分设工作。农村经济组织根据当地生产发展的

需要,设立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域性合作经济组

织,原三级所有的经济主 要有3种处理方式[2]:原
公社一级经济(也叫社办企业)属于生产队和农民联

合举办的企业,政社分设后应该分离出来成为独立

的经济管理机构,但实际并未分开,结果形成乡镇集

体所有;原大队一级经济在政社分设后随着大队企

业的发展相继成立了村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分设

农业、工业、商业等公司,大队不再作为基本核算单

位;原生产队一级经济实行分户经营,集体土地由村

民小组代管,村民委员会成为发包单位,集体土地变

为村所有。其次为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改革,
供销社改革方面经历了3个时期,起初主要是关于

供销合作社是否继续剥夺农民形成了争议;进而承

认供销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总社和各级社

仍然属于商业部;最后供销社合作总社和商业部脱

钩,成为遍布全国的经济服务网络和完整的组织体

系。信用合作社也经历了类似的变迁。在改革初期

信用合作社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1985-1995年

成为自我牟利的独立企业法人,自负盈亏、独立经

营;1996年,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

决定》要求,农村信用社逐步向农民入股、社员民主

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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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在公社解体的同时,多种形式的组织也开始兴

起。一方面,在乡镇企业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推行之下,农村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原有的

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农村资金的

供给渠道逐步多元化,在集体化时期消失的民间金

融组织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开始复兴。农村合作基金

会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根据“自愿互利、有偿使

用”的原则建立的互助组织,其资金来源以集体资金

为主,也吸收农户资金入股。合作基金会实行股份

合作制的民主管理,建立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
事会制度,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合作基金会在支持农业生产、增加

农民收益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但由于基金会管理上的制度缺陷,1991年国

务院发文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取消农村合作基金会。
另一方面,各种专业性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获得了较

大发展。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以下特点[2]:
第一,非社区性,常常跨乡、跨县、跨省;第二,保留

社员的独立经营资格,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民仍然保

留自己的生产资料;第三,真正贯彻自愿互利原则,
保证参加或退出的自由;第四,真正体现民主原则;
第五,开放性和不具排他性,一个农户可以同时参加

多个合作组织;第六,实行股份合作,产权明晰,不搞

“归大堆的集体”;第七,不搞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
现了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原则。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形式多样,如养牛协会、供销合作公司、蔬菜合作

社等。这些组织主要是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同时亦承担了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如调解利

益纠纷等。据农业部2000年统计,各类专业合作组

织140多万个,供销合作社兴办各类专业社2.6万

个,带动农户1220万户;供销社系统发展龙头企业

283个,带动农户600多万户,组织农民兴办各种专

业合作社17833个,入社农户507.84万户。就农

村而言,保守地估计,全国己登记和未登记的乡村两

级民间组织至少在300万个以上,占全国民间组织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3]。
总之,这一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多元

化特征。这种多元化也反映到社会管理理念之中。
从经济上看,市场机制介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愈来

愈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追求的市场主体;从政治上看,
乡镇体制改革,村民自治完善,村庄精英多元化使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从意识形

态上看,去政治化的趋势和经济话语霸权的确立使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得不考虑农民的功利追求;从
农民自身的行动逻辑看,差序格局的利益化和货币

化趋势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互惠关系建立存在一

定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型时期的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仍是名不副实的合作组织,但其发展中开

始出现了与国家的分离,成为了农村社会管理中社会

力量的重要组成。虽然它的力量还非常有限,功利化

特征也非常鲜明,但是,它显示了社会管理中社会力

量的增强,因而促进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三、新农村建设以来:合法性组织与
社会化主体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新农村建设,即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标

志着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推

动着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这一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继续了多元

化的发展趋势。正式组织如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

社、专业协会、联合社等不断壮大,供销合作社也逐

渐朝着社会服务组织方向发展;草根组织则开始分

化:一些开始注册为专业合作社,不断规范化,一些

以较松散的中介形式继续存在;准组织的发展呈式

微之势,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合作行动逐

渐为利益化的交换行为取代。
在继续多元化的同时,此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发展最大的特征是合法性的增强。此阶段,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了

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法律地位,促进了各地合作实践的规范化并掀起

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新高潮。此后,国家对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育力度不断加大。2007年

至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中,均明确提出了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

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着力提高组织化

程度的要求,各地也相应出台了配套的措施,大力支

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的发展模式不断涌现。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化标志着社会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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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逐步重视公民参与和自我管理,这在新型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组织特征中体现比较明显。首先,集约

化的生产模式,产前统购生产物质、产中进行技术培

训和疾病防控、产后统销产品;其次,强调农民主体

地位的管理模式,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制度

设计保障农民民主管理的权益;最后,农民受益的利

润分配模式,股金分红与返利相结合。正是在这样

的理念指导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数量迅速增长

的同时,功能也不断丰富和增强。
事实上,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

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在配置农村社会资源上扮演

着重要角色因而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功能,而且因

组织的发展推动了农民民主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高

而蕴含民主政治功能。与此同时,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利益平衡机制的

形成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管理功

能逐渐增强。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作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社会性或公民主体性,而且

其社会管理功能的彰显使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社会

的力量得以增强,使“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的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初现雏形,

农村社会管理的社会化趋势开始凸现。

  四、结 语

纵观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变迁可见,
农民合作组织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意志贯彻和公

民自我管理契合的一个良好平台,逐渐成长为农村

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主体,其社会管理功能日益丰

富和增强。随着农民合作组织自治性的增强和合法

性的获得,其发展空间也将不断拓展。从社会管理

的视角来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农村

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理念人本化的过程。可

以预见,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农村

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将

不断实现社会管理国家化向社会管理社会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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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DevelopmentofFarmer’sCooperativeEconomicOrganization

ZHANGCui-e,WANJiang-hong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CenterofHubeiRuralDevelopment,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Fromtheangleofstateandsociety,thispaperanalyzesthedevelopmentalprocessof
farmer’scoopera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anddiscussesthechangesof
subjectsinruralsocialmanagement.Theresultsshowthatfarmer’scooperativeeconomicorganization
hasgraduallybecomeagoodplatformtocarryoutthestatewillandfulfilcitizens’self-management.
Theautonomyoffarmer’scooperativeeconomicorganizationisconstantlyincreasing,itsformsaredi-
versifiedanditsstatusandfunctionsinsocialmanagementarealsohighlighting.Thedevelopmental
processoffarmer’scooperativeeconomicorganizationistheprocessinwhichruralsocialmanagement
systemisconstantlyshapingandperfecting,managementconceptisconvertingtopeople-orientationand
thesubjectsaregraduallydiversifiedandsoci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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